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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部规 2021-11

湛商务〔2021〕76 号

湛江市商务局关于印发《湛江市商务局关于

促进中国（湛江）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

发展的扶持办法》的通知

中国（湛江）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领导小组各成员

单位、各县（市、区）商务主管部门：

为了全面提升湛江跨境电子商务产业承载力和竞争力，

推动中国（湛江）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高质量发展，经

市司法局审查，《关于促进中国（湛江）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

验区发展的扶持办法》以湛江市商务局名义印发。实施过程

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我局反映。

附件：1.湛江市商务局关于促进中国（湛江）跨境电子

商务综合试验区发展的扶持办法

湛 江 市 商 务 局 文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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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湛江市司法局关于《湛江市商务局关于促进中

国（湛江）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发展的扶

持办法》审查意见的函

3.成员单位名单

湛江市商务局

2021 年 4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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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湛江市商务局关于促进中国（湛江）跨境

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发展的扶持办法

为加快推进中国（湛江）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，

促进对外贸易转型升级，培育跨境电子商务产业链，打造跨

境电子商务集聚区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跨境电子

商务健康快速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46 号）、《国

务院关于同意在雄安新区等 46 个城市和地区设立跨境电子

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复》（国函〔2020〕47 号）和《广东省

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中国（梅州）等 7 个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

验区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粤府函〔2020〕123 号）精神，结合

我市实际，特制定如下扶持办法。

一、健全完善跨境电商公共服务体系。支持湛江市跨境

电商公共服务平台升级改造。支持通关申报、产品溯源、海

外仓、金融机构、邮政、快递物流、外贸综合服务等跨境电

商服务企业应用平台与湛江市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对接，

对每个跨境电商服务企业按应用平台系统建设费的 50%给予

不超过 100 万元的一次性扶持资金。

二、引导跨境电商产业规模化、集群化发展。对使用面

积达到 2500 平方米、入驻跨境电商法人企业数 10 家以上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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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境电商交易额超过 5 亿元的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区，给予

园区运营方不超过 30 万元的一次性扶持资金。对入驻跨境电

子商务产业园区的跨境电商企业，按年租赁费用的 30%给予

每家企业每年不超过 10 万元的扶持资金。

三、鼓励企业做大做强。对年度跨境电商交易额超过

1000 万元的企业，按每美元 0.025 元的标准给予每家企业每

年不超过 250 万元的扶持资金。

四、鼓励企业转型升级开展跨境电商业务。对入驻重点

跨境电商平台且年交易额超过 100 万元的，按企业缴纳平台

服务费的 50%给予每家企业每年不超过 2 万元的扶持资金。

五、支持创新发展跨境电子商务。对开设面积达到 200

平方米的跨境电商展示交易中心，按每平方米 300 元的标准

给予每家企业不超过 10 万元的一次性扶持资金。

六、支持企业建立物流服务体系。对年度跨境电商交易

额亿元以上且实际发生跨境电商物流费用 100 万元以上的企

业，按物流费用的 20%给予每家企业每年不超过 200 万元的

扶持资金。

七、鼓励企业拓展海外营销渠道。对自主建设经营面积

1000 平方米、服务湛江企业 5 家以上的海外仓，按照建设、

租赁、购置设备等费用的 50%给予每家企业每年不超过 25 万

元的扶持资金。对列入省级及以上跨境电子商务公共海外仓

建设项目的企业，给予不超过 50 万元的一次性扶持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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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优化配套跨境电子商务通关监管场所。对经海关批

准开展跨境电商业务且面积达到 1000 平方米的监管场所，按

设备投入费用的 50%给予每个场所投资主体每年不超过 200

万元的扶持资金。

九、支持跨境电商人才培训。对企业、商协会或培训机

构开展经行业主管部门认可的跨境电子商务培训，参照市财

政培训费标准给予主办方每年不超过 10 万元的扶持资金。

十、支持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参加跨境电商专题展会（含

云展会）。对参与展会的企业，按标准展位费（云展会平台推

广费）的 50%给予扶持，给予不超过 1 万元的扶持资金，每

家企业每年累计扶持资金不超过 5 万元。

十一、鼓励企业加快品牌培育。对经市政府批准开展的

跨境电商公共品牌营销推广，按活动宣传推广引流等费用的

50%给予承办方每场活动不超过 50 万元的扶持资金。

十二、本办法所称“达到”、“以上”、“超过”、“不超过”

均包含本数。本办法自 2021 年 5 月 1 日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3

年 12 月 31 日。本办法由湛江市商务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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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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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成员单位名单

赤坎区人民政府、霞山区人民政府、麻章区人民政府、

坡头区人民政府、雷州市人民政府、廉江市人民政府、吴川

市人民政府、遂溪县人民政府、徐闻县人民政府、湛江经济

技术开发区管委会。

湛江市发展和改革局、湛江市教育局、湛江市工业和信

息化局、湛江市公安局、湛江市财政局、湛江市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局、湛江市交通运输局、湛江市农业农村局、湛江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湛江市统计局、湛江市金融工作局、湛

江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、湛江市投资促进局、湛江海关、

国家税务总局湛江市税务局、中国人民银行湛江市中心支行

（国家外汇管理局湛江市中心支局）、湛江市邮政管理局。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欧先伟副市长、李心声副秘书长。

湛江市商务局 2021 年 4 月 3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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